


二、转入学生原有学分认定方法

经学校批准转专业的学生，学校对学生在校期间的课程成绩进行审核，按本

专业培养方案进行课程替换，到对应的年级进行学习。对转入学生进行原有学分

进行学分等效性认定。

（一）学分认定流程

①转入学生填写《电气工程学院转专业学分认定申请表》，签字后提交至本

科教学办公室；

②本科教学办公室汇总《电气工程学院转专业学分认定申请表》交至学院教

学指导委员会审核；

③教学指导委员会审核《电气工程学院转专业学分认定申请表》并进行签字

确认；

④本科教学办公室根据教学指导委员会审核结果，在教务系统中进行学分认

证；

（二）学分认定依据

学院教学指导委员会进行《电气工程学院转专业学分认定申请表》时，应满

足以下原则：

①学校公共基础课教学大纲由学校统一制订，虽然在不同专业开设，但具有

完全相同的课程目标、学时学分和教学内容。基于此可认定学生所修同名称公共

基础课能够实现对本专业毕业要求的等效支撑。认定为具有完全等效性的同一课

程，直接替代本专业培养方案中的相应课程。

②同一课程如与本专业具有相同的课程目标，且学分与本专业要求相近，经

本专业认定可以有效支撑毕业要求的，可由本科教学工作办公室统一认定为具有

完全等效性的同一课程，直接替代本专业培养方案中的相应课程。

③学生修读的原专业课程如非本专业培养方案所要求的，或者学分低于本专

业要求的相近课程，均不能认定为等效学分，只能经学生本人申请将此部分已取

得学分计入 通识教育选修学分。

④学生在原专业未修读的本专业课程，需要安排补修。补修合格后可以认定

学分。

每年转专业方案不同，如与学校转专业学习管理规定冲突，以学校规定为准，



最终解释权归电气工程学院。

附件《电气工程学院转专业学分认定申请表》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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